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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０８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和国内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４］１０６

号），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起，将汽、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分别提高０．２８元和０．１６元，由每升１．

１２元和０．９４元分别提高到１．４０元和１．１０元，影响 此次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少降５００元和２４０

元。

二、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７０元和４０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２９５元和６０００元。

其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三、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６９５元和６４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四、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五、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六、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七、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２４时。

八、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九、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１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４６５ ７２９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６４００ ６０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６４３０ ６０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６１０ ４３２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８２０ ８６２０

注：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２５５ ７３２０

天津市 ８０５０ ６７５５

河北省 ８０５０ ６７５５

山西省 ８１２０ ６８１０

辽宁省 ８０５０ ６７５５

吉林省 ８０５０ ６７５５

黑龙江省 ８０５０ ６７５５

上海市 ８２３５ ７２９０

江苏省 ８１０５ ６７９５

浙江省 ８１０５ ６８１０

安徽省 ８１００ ６８０５

福建省 ８１２５ ６８２０

江西省 ８１０５ ６８１５

２



山东省 ８０６０ ６７６５

湖北省 ８０７５ ６７８０

湖南省 ８１１５ ６８４０

河南省 ８０７０ ６７７５

海南省 ８１９５ ７２６０

重庆市 ８２６５ ６９６５

广东省 ８１３０ ７１９５

广西自治区 ８１９５ ６８９０

宁夏自治区 ８０５５ ６７５５

甘肃省 ８０３５ ６７７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８３０ ６６５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０６５ ６７７０

成都市 ８２７０ ６９９０

贵阳市 ８２３０ ６９１５

昆明市 ８２６０ ６９４５

西安市 ８０３５ ６７６５

西宁市 ８０１５ ６８０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３、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３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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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５２０元和５０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７７５和５５０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１７５元和５９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２９５ ６７７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６０００ ５５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６０３０ ５５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３２０ ３９６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６２０ ８０１０

注：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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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７３５ ６８２０

天津市 ７５３０ ６２５５

河北省 ７５３０ ６２５５

山西省 ７６００ ６３１０

辽宁省 ７５３０ ６２５５

吉林省 ７５３０ ６２５５

黑龙江省 ７５３０ ６２５５

上海市 ７７１５ ６７９０

江苏省 ７５８５ ６２９５

浙江省 ７５８５ ６３１０

安徽省 ７５８０ ６３０５

福建省 ７６０５ ６３２０

江西省 ７５８５ ６３１５

山东省 ７５４０ ６２６５

湖北省 ７５５５ ６２８０

湖南省 ７５９５ ６３４０

河南省 ７５５０ ６２７５

海南省 ７６７５ ６７６０

重庆市 ７７４５ ６４６５

广东省 ７６１０ ６６９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６７５ ６３９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５３５ ６２５５

甘肃省 ７５１５ ６２７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３１０ ６１５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５４５ ６２７０

成都市 ７７５０ ６４９０

贵阳市 ７７１０ ６４１５

昆明市 ７７４０ ６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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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 ７５１５ ６２６５

西宁市 ７４９５ ６３０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３、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４１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局）、财政局、水务局：

为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６号）和《四川省

财政厅、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１４〕６号）等规定，经研究，现就我省水土保持补

偿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促进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二）考虑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不同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

（三）与国家资源税改革及其他资源补偿类收费政策相衔接；

（四）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相关企业承受能力；

（五）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等方面的差异；

（六）在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对中央和地方企业不得制定歧视性收费标准。

二、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２元一次性计征。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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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吨０．７元计

征。石油、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产井

占地面积按不超过２０００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４００平方米

计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２元。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

按照每立方米１．５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１．５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

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三、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应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

可证，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

四、相关收费单位要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和门户网站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自行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

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收费单位收费许可证的年度检验。

六、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后根据试行情况制定正式收费标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取消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４８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区、市）发展改革委（局），住房城乡建设厅，成都铁路局，省有线广播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省邮政公司：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７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实施方案

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１４〕１２４号）精神，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全省经营服务性收费全面清理规范工

作。为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决定

取消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取消全省范围内下列６项经营服务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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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建部门１项：非住房房地产抵押手续费。

（二）成都铁路局１项：铁路集装箱消毒收费。

（三）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３项：有线电视用户申请办理更名、报停、复机、过户

等手续费，报停期间网络维护费，各种证卡工本费（不含用户因损坏、丢失而申请补领数字电视 ＩＣ

卡工本费）。

（四）省邮政公司１项：机要寄递证费。

二、原四川省物价局《关于铁路集装箱消毒收费的批复》（川价函〔１９９３〕６２号）、《关于调整机

要文件＜寄递证＞等收费标准的通知》（川价函〔２００１〕２４４号）、四川省发改委、省住建厅《关于进

一步调整规范房地产交易收费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３１５号）中有关＂非住房房地产

抵押手续费＂的规定及各市（州）、县（区、市）所发与有线电视有关的各种手续费、工本费、维护费

收费文件全部废止。

三、各相关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取消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

拖延或拒绝执行，也不得因取消收费影响各机构应履行的职能职责。各地区、各主管部门应督促

本地区、本系统内相关执收单位认真落实本通知规定，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本通知精神，加强对取消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不按规定落实上述收费政策的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

留四川省电量上网及落地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５７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维护水电资源开发地利益，经与有关方面协商研究和衔接，决定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将

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留四川省电量上网电价，以及留四川省的落地电价从０．３０３２元／千瓦时调

整为０．２７５元／千瓦时。上述电价调整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结算价以及国

家电网公司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结算价作相应调整。

以上调整电价金额，用于弥补你公司垫付的我省疏导燃煤机组环保电价矛盾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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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干坝子、老公山、桃树平风电场

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３８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攀枝花市仁和区天佑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干坝子、老公山、桃树平风电场，装机容量均

为４．９５万千瓦，同步建设了２３．５公里接网工程线路，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以上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

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凉山州会东县拉马、鲁南风电场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３９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会东县拉马、鲁南风电场上网电价已经我委核定（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３〕１３７２号）。项

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了３４公里接网工程线路。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同意对

凉山州会东县拉马、鲁南风电场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盐边县万家山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４０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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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攀枝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盐边县万家山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

千瓦，同步建设了３．５公里接网工程线路，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盐边县万家山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

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

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６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２×１．５ＫＷ＋１×２．５ＫＷ）经环境保护部验

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

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

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６４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广安能投华西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新建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装机容量１．８万千

瓦，同步建设１５公里接网工程，将于近期投产发电。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价政

策，按垃圾处理量折算上网电量，每吨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垃圾发电标杆电

价０．６５元／千瓦时，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杆电价，同时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

网工程补助，从电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日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

量和上网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

垃圾发电上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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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价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７８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３１号）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精神，结合各地水价工作实际，现就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价管理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２６

号），各地要制定工作目标，加快工作进度，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

度，引导居民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设市城市原则上２０１５年底前全面实行居民阶梯

水价制度，县城城区以及其他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原则上２０１８年底前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

制度。

二、对高耗能行业实行惩罚性水价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

见》（国发〔２０１３〕４１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

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１０号）的规定，各地要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中水耗

达不到行业标准的产能，建立健全水价约束机制，实施惩罚性水价政策。要尽快制定惩罚性水价

实施方案，规范实施范围、实施对象、加价标准以及加价收入管理等事项。

三、对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根据《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相关规定，各地要

加快建立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已经建立制度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严格

执行制度。尚未建立制度的地区，要尽快建章立制，确保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落实到

位。

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高耗能行业惩罚性水价政策、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是国务院对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考核内容，也将纳入省政府对各市（州）政府的考

核。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以价格杠杆促

进水资源管理、节约和保护。各地要将相关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及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

境价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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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８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０８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０８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０８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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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２７０ ６．１２ ８４２０ ６．２３ ８５７０ ６．３４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７６６ ６．５３ ８９１６ ６．６４ ９０６６ ６．７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２６２ ７．０４ ９４１２ ７．１５ ９５６２ ７．２７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０８９ ７．８５ １０２３９ ７．９７ １０３８９ ８．０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９０ ５．９４ ７１４０ ６．０７ ７２９０ ６．２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３６０ ６．２６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１０ ５．７１ ６８６０ ５．８３ ７０１０ ５．９６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５０ ５．８３ ７０００ ５．９５ ７１５０ ６．０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４０９ ６．３０ ７５５９ ６．４３ ７７０９ ６．５６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８０２ ６．６３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９７０ ８１２０ ８２７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４６６ ８６１６ ８７６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９６２ ９１１２ ９２６２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７８９ ９９３９ １００８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９０ ６８４０ ６９９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０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１０ ６５６０ ６７１０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５０ ６７００ ６８５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１０９ ７２５９ ７４０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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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盐源县三棵树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８５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新建三棵树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５万千瓦，同步建设了２２公里接网工程线路，

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三棵树光伏电站上网

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２×３０万千瓦

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２８６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２×３０万千瓦机组实施脱硝技改工程，已通过环境保护厅验

收。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２×３０万千瓦机组从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脱硝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省级以上管理的涉企经营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９６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省级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

４１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实施方案

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１４〕１２４号）文件精神，现将《四川省省级以上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

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发办〔２０１４〕３０号和川办函〔２０１４〕１２４号文件精

神，凡涉及企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

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收费。

二、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各级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分级定

价管理权限，在职责权限范围内按程序审批。未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执收

单位（机构）自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收费公

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注明批

准机关名称及文号）、收费范围（注明可收取的范围或禁止收取的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

（１２３５８）及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

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四、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涉企收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涉企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

为，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附件：四川省省级以上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２０１４）

附件

四川省省级以上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２０１４）
单位：元／吨

序号 主管部门 收费项目 执收单位［机构］ 收费依据 项目情况

１ 住房建设 房地产交易手续费 房地产交易机构
川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３］
１３１５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１３９３号

２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
费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川价发［２００８］１４１号

３ ▲建筑劳务服务费
省建设劳务开发服务
中心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
１２号

４ 环保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
询收费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
估机构

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２５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８号，
川价发［２００８］５２号

５ 工业和信息
▲有线传输机线产品
质量检验费

信息产业部有线通信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川价函［２００３］１３７号，
川价函［１９９９］２０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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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数字认证服务收费 四川省数字证书认证
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川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３］
１３６１号

７ 国资 ▲产权交易佣金标准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
有限责任公司

川发改物价函［２０１２］
１４３８号

８ 国土
▲地（矿）产交易服务
收费

地（矿）产交易中心
（所）

川价发［２００６］２２９号，
川发改物价函［２０１０］
１９４号

９ ▲矿产储量评审技术
咨询服务费

国土资源厅矿产储量
评审中心

川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２］
１３２２号

１０ ▲岩土水质检测费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川价函［２０００］４８号

１１ 交通运输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费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机
构

川价函［２００３］９２号

１２ 财政 资产评估收费

凡取得省以上国有资
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资产评估证书
或临时资格证书的机
构

价费字［１９９２］６２５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２７
号

１３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收
费

注册登记的会计师事
务所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０１
号

１４ 税务
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
技术维护价格

四川航天金穗高技术
有限公司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６０７
号，川价发［２００９］１１６
号

１５ 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
费

依法设立的税务师事
务所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９４号
，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０］
１５４号

１６ 安全生产
▲煤矿在用设备安全
检测费

四川煤矿矿用安全产
品检验中心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６７０
号

１７ 机场
▲航空货物运输延伸
服务收费

成都空港货运站服务
有限公司，成都机场明
捷航空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

川价函［２００６］２３４号，
川价函

"

２００７
#

１号，
川价函［２００８］２０９号，
川价函［２００６］２３３号

１８ ▲水电气转供服务费 双流机场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９９
号

１９ 水利
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
费

水文单位
财综［２００４］８４号，川价
字非［１９９５］１５８号

２０ 证监会 证券交易佣金 证券公司
证监发［２００２］２１号，川
价费［２００２］１０２号

２１ 银监会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
商业银行及其他银行
金融机构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６８
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
２４５号

６１



２２ 卫生
▲保健食品功能检测
收费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川发 改 价 格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２号

２３ 科技 ▲科技查新服务收费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四川省医学情报研
究所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７８
号

２４ 海关
▲电子口岸信息服务
费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
心成都分中心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３］
７３４号

２５ 政务中心
▲政府采购招投标交
易服务收费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和
政府采购中心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３１
号

２６ 测绘 测绘收费 测绘机构 川价发［２００５］５９号

２７ 气象 ▲防雷技术服务费 气象服务资质单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８１０
号

２８ 地震 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
具备国家或省级地震
局颁发的地震安全性
评价资质证书的机构

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１２号

２９ 贸促会
商标注册、对外经济贸
易文件、单证认证，不
可抗力证明书

省贸促会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３６号，
川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８５
号，财综［２０１１］１１号

３０ 涉外（台）经济贸易争
议调解费

省贸促会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３６号，
川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８５
号，财综［２０１１］１１号

３１ 铁路 ▲铁路土地使用费 成都铁路局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７１
号

注：标注“▲”号的为省级批准设立的项目，其它均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项目。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２１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对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核定价格的请示》（乐发改

〔２０１４〕６２６号）收悉。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核定四

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详见附表）。

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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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复。

附表：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表：

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单位：元／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吨 元／袋、瓶

１

２
碘钾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８４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

３

４
海藻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８４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

５

６
海藻碘钾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４８００ ９８２９ １１４２９ ４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１１２００ ２２９３４ ２６６６７ ８

７ 绿色食品调味盐 ２５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５８８０ １２０４０ １４０００ ３．５

８ 大粒泡菜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９

１０
竹盐

２５０ｇ４０ 尼龙 ８０５０ １６５１２ １９２００ ４．８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１１２００ ２２９３４ ２６６６７ ８

１１ 天然精制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１２ 天然未加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１３ 天然精制井矿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关于调整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２９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水务局：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省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加强征收管理，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９号）和《关于

调整中央直属和跨省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９５９号），经研究

并报省政府同意，决定调整全省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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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行政区域内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四川境内河流水电站水力发电用水水

资源费，由０．００３５元／千瓦时统一调整为０．００５元／千瓦时；跨省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

费，按较高的一方标准征收，最高不超过０．００８元／千瓦时。抽水蓄能发电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

费。

新标准均按实际发电量计征，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二、各地各部门要依法依规认真执行调整后的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严格落实《水

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
!

２００８
"

７９号）的规定，保证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

保护、管理及合理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截留、挪用水力发电用水水资源费，自觉接受发

展改革、财政、审计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０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３３号机组和３４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

分别为９７．５７％和９７．２１％，未脱硫上网电量１４４１．８２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

成收入共计１８４８４８．７３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投

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

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第四条的规

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款手续，

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１８４８４８．７３元按时汇缴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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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１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６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３１号、３２号和６１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

率分别为９９．７２％、９９．３２％、９９．９２％，未脱硫上网电量４６５．３２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

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５９６５６．８４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

政专用缴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５９６５６．８４元按时汇缴到

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２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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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３１号和３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

为９９．５９％和９９．８９％，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２１．８２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

入共计２８４３８．７１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

政专用缴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２８４３８．７１元按时汇缴到

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４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３１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为９９．６４％，

未脱硫上网电量５５．３５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７０９６．４９元（不含

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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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

政专用缴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７０９６．４９元按时汇缴到

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４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２１号和２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

为９７．６７％和９３．３３％，未脱硫上网电量１１９６．７１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

入共计１５３４２４．４３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

政专用缴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１５３４２４．４３元按时汇缴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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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５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１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

８８％，未脱硫上网电量９７．７７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１２５３４．５３元

（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投

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

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第四条的规

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款手续，

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１２５３４．５３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６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３２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１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为９８．５４％，

未脱硫上网电量１１０８．３７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１４２０９９．３２元

（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投

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

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第四条的规

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款手续，

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１４２０９９．３２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１１３７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

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四川省环保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

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

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４月，你单位１号和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

９９．９４％和９９．７４％，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９１．７７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

计３７４０６．７３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４２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办理省财

政专用缴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３７４０６．７３元按时汇缴到

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３８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对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核定价格的请示》（乐

发改〔２０１４〕６２７号）收悉。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核定四

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详见附表），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起

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嘉州”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四川顺城盐品股份有限公司“川晶”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单位：元／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吨 元／袋、瓶

１

２
调味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０ ２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

４
泡菜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０ ２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５

６
螺旋藻碘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０ ２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７

８
香菇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０ ２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９

１０
低钠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５２



１１

１２
海藻碘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６８８０ ８０００ ２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梁子乡、三地、长海子风电场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２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宁南县新建梁子乡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９５万千瓦），会理县新建三地风电场（装机容

量４．９５万千瓦）、长海子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９５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９０６号）规定，核定以上

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红原县邛溪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２４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阿坝州红原县新建邛溪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２万千瓦，同步建设０．２２５公里接网工程线路，将

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邛溪光伏电站上网电价

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５２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３３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６２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７日零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３３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３３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７５０ ５．７４ ７９００ ５．８５ ８０５０ ５．９６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２１５ ６．１２ ８３６５ ６．２３ ８５１５ ６．３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６８０ ６．６０ ８８３０ ６．７１ ８９８０ ６．８２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４５５ ７．３６ ９６０５ ７．４７ ９７５５ ７．５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９０ ５．５２ ６６４０ ５．６５ ６７９０ ５．７７

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６０ ５．８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３０ ５．３０ ６３８０ ５．４３ ６５３０ ５．５５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６０ ５．４１ ６５１０ ５．５４ ６６６０ ５．６６

７２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７９ ５．８５ ７０２９ ５．９８ ７１７９ ６．１０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２７２ ６．１８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４５０ ７６００ ７７５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９１５ ８０６５ ８２１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３８０ ８５３０ ８６８０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１５５ ９３０５ ９４５５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９０ ６３４０ ６４９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３０ ６０８０ ６２３０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６０ ６２１０ ６３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７９ ６７２９ ６８７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９７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５年春季部分教材定价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５７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２０１５年春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第一批）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４〕３０７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的规定，经审核，

同意２０１５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５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一批）》执行。

附件：２０１５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一批）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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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乐山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发电厂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４２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乐山市市中区新建乐山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气发电厂，利用垃圾填埋产生沼气发电，

装机容量０．２５万千瓦（５×５００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该电厂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５８３元，从电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特口甲谷等风电场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４３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昭觉县特口甲谷、洛尔、依达风电场，布拖县火烈风电场上网电价已经我委核定（川发

改价格函〔２０１３〕７９９号、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８２３号）。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送出工程已获我

委核准。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同意对以上风电场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

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会东县小龙潭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４４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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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会东县新建小龙潭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同步建设５公里接网工程线路，将于

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小龙潭光伏电站上网

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５９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７日降低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４〕４３３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１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６０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自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申报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食用盐产品价格的请示》（自发改〔２０１４〕

４８８号）收悉。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经研究，

现核定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详见附表）。本批复核定价格从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０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表：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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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任公司“９Ｄ”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单位：元／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吨 元／袋、瓶

１

２
钙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８４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

３

４
大粒泡菜盐

３５０ｇ４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５０ｇ４０ 透明直立袋 ５８５０ ９８２９ １１４２９ ４

５

６
海藻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８４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

７

８
碘钾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８４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

９

１０
海藻碘钠钾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５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１１ 鲜味盐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５８５０ ９８２９ １１４２９ ４

１２ 精纯盐 ５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５５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１３ ９９５无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２１４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１４

１５
无碘精纯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３５０ｇ６０ 透明直立袋 ４６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１６ 竹盐 ３００ｇ４０ 塑料瓶 １１２００ ２２９３４ ２６６６７ ８

１７ 天然钙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７１００ １２２８６ １４２８６ ５

１８ 天然精制岩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１９ 天然精制井矿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０００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２０ 天然未加碘食用盐 ３５０ｇ６０ 尼龙 ３６５０ ７３７１ ８５７１ ３

２１ 鲜汤香菇盐 ２１０ｇ２４ 玻璃瓶 ２１４９７ ４０５４３ ４７１４３ ９．９

２２ 椒香拌菜盐 ２１０ｇ２４ 玻璃瓶 ２１４９７ ４０５４３ ４７１４３ ９．９

２３ 海带钠钾盐 ２１０ｇ２４ 玻璃瓶 ２１４９７ ４０５４３ ４７１４３ ９．９

２４ 海苔钠钾盐 ２１０ｇ２４ 玻璃瓶 ２１４９７ ４０５４３ ４７１４３ ９．９

２５ 海藻碘精纯盐 ２５０ｇ１２ 定量瓶 ３１６３５ ６３６４０ ７４０００ １８．５

２６ 未加碘钠钾盐 ２５０ｇ１２ 定量瓶 ３１６３５ ６３６４０ ７４０００ １８．５

２７ 精品六味鲜
１００ｇ６
２０瓶／箱 六味组合装 １３６８０ ２５８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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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６１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长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关于转报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关于品种盐价格申报的请示》（长发改〔２０１４〕７３号）

收悉。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食盐价格管理办法》（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核定宜

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详见附表）。本批复核定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０日起执

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附件：

宜宾丰源盐化有限公司“竹海”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单位：元／吨

序号 品种 规格 包装
出厂价
（元／吨）

批发价
（元／吨）

零售价

元／吨 元／袋、瓶

１

２
低钠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５４００ ８２５６ ９６００ ２．４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５４００ ８３５４ ９７１４ ３．４

３

４
泡菜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６００ ６５３６ ７６００ １．９

４５０ｇ５０ 铝膜 ３５００ ６４９８ ７５５６ ３．４

５

６

７

精纯食用盐

２５０ｇ４０ 铝膜 ３２５０ ６１９２ ７２００ １．８

３５０ｇ６０ 铝膜 ３２１４ ６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２．５

４５０ｇ５０ 铝膜 ３１１１ ６１１６ ７１１１ ３．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电网统调新投产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网电价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３６０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规范四川电网统一调度范围内新投产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网电价管理，经请示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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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现将统调新投产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网电价明确如下：新投产发电机组调试运行期上

网电价按照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一定比例执行，其中，水电按５０％

即０．２２７６元／千瓦时，火电按８０％即０．３６４１６元／千瓦时，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并随燃煤机

组标杆上网电价调整而相应调整；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价格主

管部门批复的上网电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取消威远县越溪水泥有限公司等

３户企业执行差别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１８１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内江、达州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经甄别和验收，威远县越溪水泥有限公司 Ф３．２×１２米机立窑生产线、威远县共华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Ф３．６×１２米机立窑生产线、四川省磊鑫实业有限公司 Ф３×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不再属

于执行差别电价范围。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质监局《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６８号）精神，决定取消对威远县越溪水泥有限公司、威远县共华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磊鑫实业有限公司Ф３×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执行差别电价。威远县越溪水

泥有限公司、四川省磊鑫实业有限公司Ф３×１１米机立窑生产线自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起，威远县共

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恢复执行目录电价。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资〔２０１４〕６３２号　　　　　二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四川天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绵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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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０９

号）精神，全省从９月１日起上调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按照单一疏导、综合安排和同城同价

的原则，结合绵阳实际，经请示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日起，由３．１２／立方米调整为３．

４８元／立方米。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二、ＣＮＧ生产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销售价格仍然执行２．８０元／立方米。供需双

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城区各燃气企业要加强调价后对用户的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努力做好供气的安全和稳

定工作，确保非居民用天然气新的销售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６０１００４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网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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